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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2021年7月22日至2021年11月16日累计委托理财金额为23,350.00万元人民币。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92天结构性存款（NHZ00578）、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

区间94天结构性存款（NHZ00595）、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期开放式理财1号、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

定期开放式理财24号、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期开放式理财27号、

21浙江债39 （代码：2105967）、 民生天天增利对公款理财产品、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96天结构性存款

（NHZ00809）、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年定期开放式理财5号、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盈宝” 系列

JG210071期

●委托理财期限:上述理财产品的理财期限分别为92天、94天、185天、183天、93天、182天、随时赎回、随时赎回、96

天、175天、365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11月25日、2020年12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在12个月内滚动使用，同时

授权董事长具体决策及实施。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2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0）。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收益，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委托方名

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

益率

预计收益金

额（万元）

产品期

限（天）

收益类型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

区间92天结构性存款

（NHZ00578）

250.00

1.48%或

3.10%或

3.30%

1.95 92

保本浮动收

益

否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

区间94天结构性存款

（NHZ00595）

1,200.00

1.48%或

3.10%或

3.30%

9.58 94

保本浮动收

益

否

宁银理财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

年定期开放式理财1号

700.00 3.7%-4.0% 14.19 185 固定收益类 否

宁银理财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

年定期开放式理财24号

1,200.00 3.7%-4.0% 24.07 183 固定收益类 否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5,000.00

1.50%或

3.05%或

3.21%

38.86 93

保本浮动收

益

否

宁银理财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

年定期开放式理财27号

2,500.00 3.6%-3.9% 48.62 182 固定收益类 否

宁波银行

21浙江债39（代码：

2105967）

100.00

2.75%-2.

84%

- - 固定收益类 否

民生银行

民生天天增利对公款理财产

品

1,000.00 2.5%-3.0% - - 固定收益类 否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

区间96天结构性存款

（NHZ00809）

1,400.00

1.48%或

3.05%或

3.25%

11.23 96

保本浮动收

益

否

宁银理财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

年定期开放式理财5号

5,000.00 3.6%-3.9% 93.49 175 固定收益类 否

杭州联合

银行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联盈宝” 系列

JG210071期

5,000.00

2.10%或

3.70%或

3.90%

185.00 365

保本浮动收

益

否

注：（1）宁银理财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2）公司已于2021年10月28日赎回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区间92天结构性存款（NHZ00578）产品，收回本金

人民币25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1.95� 万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3.10%；已于2021年11月1日赎回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

层区间94天结构性存款（NHZ00595）产品，收回本金1,2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9.58万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3.10%。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为控制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风险匹配原则适时选择低风险投资理财产品，并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收益情况，如

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 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产品起息日 期限（天） 产品名义到期日

业绩比较基准/

预期收益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

区间92天结构性存款

（NHZ00578）

保本浮动收益 2021年7月28日 92 2021年10月28日

1.48%或3.10%

或3.30%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

区间94天结构性存款

（NHZ00595）

保本浮动收益 2021年7月30日 94 2021年11月1日

1.48%或3.10%

或3.30%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

年定期开放式理财1号

固定收益类 2021年8月6日 185 2022年2月7日 3.7%-4.0%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

年定期开放式理财24号

固定收益类 2021年8月26日 183 2022年2月25日 3.7%-4.0%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2021年9月29日 93 2021年12月31日

1.50%或3.05%

或3.21%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

年定期开放式理财27号

固定收益类 2021年10月12日 182 2022年4月12日 3.6%-3.9%

21浙江债39（代码：

2105967）

固定收益类 2021年10月12日 - 随时赎回 2.75%-2.84%

民生天天增利对公款理财产

品

固定收益类 2021年11月1日 - 随时赎回 2.5%-3.0%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三层

区间96天结构性存款

（NHZ00809）

保本浮动收益 2021年11月3日 96 2022年2月7日

1.48%或3.05%

或3.25%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半

年定期开放式理财5号

固定收益类 2021年11月11日 175 2022年5月5日 3.6%-3.9%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联盈宝” 系列

JG210071期

保本浮动收益 2021年11月17日 365 2022年11月17日

2.10%或3.70%

或3.90%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上述理财产品均主要投资境内市场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三）风险控制分析

上述理财产品均属于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符合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要求，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公司内部资

金管理的要求，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均为已上市的股份制银行，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01,602.00 308,841.09

负债总额 75,726.71 64,56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1,988.02 238,536.19

货币资金 77,009.87 94,469.80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9月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56,048.92 27,572.58

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94,469.80万元。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为23,3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货

币资金的比例为24.72%，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

润表中投资收益（具体以审计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影

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216,030.00 128,930.00 3,396.55 87,100.00

合计 216,030.00 128,930.00 3,396.55 87,1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02,96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6.3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8.6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87,1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62,900.00

总理财额度 150,000.00

注:上表中最近一年净资产指公司2020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最近一年净利润指公司2020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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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公告所涉及的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与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信家电” 、“关联人” ）的2022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简称“本交易” 、“本关联交

易” ）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会使公司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1年11月16日召开，由董事长程开训召集并主持，全体董事

出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的相关规定。经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会议审议及批准了《海信视

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简称“本议案” ），同意相关《业务合

作框架协议》（简称“本协议” ）以及在本协议下拟进行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交易金额上限。 关联董事程开训、

贾少谦、代慧忠、刘鑫回避表决。

2、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本议案及本交易相关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交易为公司业务开展所需，有利于促

进公司发展，交易条款遵循市场规则，交易条款及定价原则公平、公正，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本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有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同意本议案。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本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所需，所依据的商业条款为一般商业条款，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

提供（视属何情况而定）的条款，交易条款及定价政策遵循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本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

利影响。 本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的相关规定，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4、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已收到本议案相关资料并发表了事前认可，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认

为：本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所需，交易条款及定价政策遵循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全体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5、监事会审议情况：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1年11月16日召开，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审议及通过了《海信视

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同意相关《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及该

协议下拟进行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交易金额上限。 监事会认为：本交易有助于公司业务开展，交易条款及定价

政策公允合理，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二）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2021年预计金

额

2021年1-9月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

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海信家电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产

品、商品

采购原材料 366 0

因无2021年全

年数据，不适用

采购模具 7,950 3,693

采购家电产品 435 91

向关联人销售原材料，产

品、商品等

销售家电产品 233 95

销售原材料等 7,418 3,161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务

等

提供房租仓储、暖通、物业

服务及技术服务等

3,297 1,904

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服

务等

接受房租仓储、暖通、物业

服务及技术服务等

1,076 301

合计 20,775 9,245 ———

（三）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2022年预

计金额

2021年1-9月

实际发生金额

2022年预计金额与

2021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海信家电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

产品、商品

采购原材料 410 0

采购模具 7,719 3,693

因无2021年全年数

据，不适用

采购家电产品 1,040 91

向关联人销售原材料，

产品、商品等

销售家电产品 1,668 95

销售原材料等 7,417 3,161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

务等

提供房租仓储、暖通、物业

服务及技术服务等

5,483 1,904

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

服务等

接受房租仓储、暖通、物业

服务及技术服务等

44,951 301

合计 68,688 9,245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慧忠

注册资本：1,362,725,370元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8号

主营业务：开发、制造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产品内、外销售和提供售后服务，运输自营产品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信家电及公司同属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海信家电为公司

的关联人，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人主要财务数据（2020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41,811,635,813.53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9,779,115,580.43元

营业收入：48,392,870,703.11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78,882,732.14元

结合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等，参考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公司按照关联交易类型对关联人的履

约能力进行了分析，经合理判断，认为关联人具备履约能力，能及时向公司交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服务、货物及款项。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协议甲方：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协议乙方：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生效条件和有效期

本《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本协议” ）有效期由2022年1月1日或本协议获甲方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以较后者为准）至2022年12月31日。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二）交易原则

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在本协议所涉及交易的交易方。

（三）定价及结算原则

甲乙双方相互采购电器产品的价格主要由双方参考同类产品市价，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甲乙双方相

互采购原材料、零部件的价格是根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由甲乙双方签订的具体采购供应

合同确定； 甲方向乙方销售模具价格是按照公开招标比价方式确定的市场化价格； 甲方与乙方相互提供劳务服务的价

格，以行业同类服务市场价为基础，是根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由甲乙双方签订的具体服务

合同确定。 本协议约定之交易的付款方式按照双方签署的具体合同中规定的付款方式结算。 本协议约定之交易乃于甲乙

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视属何情况而定）之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交易有利于公司与海信家电优势互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促进本公司相关业务的有效开展。 本交易遵循公

平、公正、公允、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对本交易的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0060� � � � � � � �证券简称：海信视像 公告编号：临2021-054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1年11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以通讯方式通知，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会议应出席监事为3人，实际出席监事为3人。 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了《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同意相关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及该协议下拟进行的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简称“本交易” ）及其交易金额上限。

监事会认为：本交易有助于公司业务开展，交易条款及定价政策公允合理，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简称：*ST广珠 证券代码：600382� � � � � � � � � �编号：临2021-077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共同合作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风险提示：

1.截至2021年11月15日，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

集团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地公司”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州阀门公司” ）尚未收回相关共同合作投资款等款项。

2.�置地公司、广州阀门公司已分别向除广东富兴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兴贸易” ）之外的各

项目合作方发函要求对方按期偿还合作投资款及相关款项。 截至目前，广州阀门公司尚未收到肇庆星越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越房地产” ）对上述函件的回复。 置地公司、广州阀门公司初步拟协

商除富兴贸易之外的各项目合作方通过以“资产抵债+余额分期” 的方式偿还置地公司、广州阀门公司

上述款项，相关还款方案暂未以协议方式具体确定，仍处于谈判沟通阶段，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后续置地公司、 广州阀门公司将采取一切措施对各项目合作方就上述债权进行追

偿，以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3.�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已对“经典名城开发项目” 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96,969,774.56元、“怡

景花园开发项目” 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82,118,400.00元、“泰宁华府开发项目” 投资款计提了信用减

值损失60,314,100.00元，后续公司将根据沟通及还款方案进展对应收账款进行评估，可能存在对“鸿

贵园开发项目” 、“联康城开发项目” 补充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风险， 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于2021年11月15日收到置地公司、广州阀门公司发来的《告知函》，现将“鸿贵园开发项目” 、

“经典名城开发项目” 、“怡景花园开发项目” 、“泰宁华府开发项目” 、“联康城开发项目” 所涉债权追

偿事项进展公告如下：

一、应收项目合作方债权的基本情况

1.置地公司与兴宁市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源房地产” ）于2016年12月5日签订

的共同合作开发“鸿贵园”（Ⅰ区、Ⅱ区）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鸿贵园开发项目” ）的《共同合作

投资合同》（编号：MZHZHD-HYFDC2016.12.05-1）、于2019年2月1日签订《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

号：MZHZHD-HYFDC2016.12.05-1）之补充协议》、于2019年11月1日签订《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

号：MZHZHD-HYFDC2016.12.05— 1）之补充协议二》，前述合作合同已于2021年11月15日到期。 根

据合作合同约定，鸿源房地产应于2021年11月15日前归还置地公司合作投资款588,500,000.00元等相

关款项。

2.广州阀门公司与富兴贸易于2016年12月19日签订的共同合作开发“经典名城” 房地产开发项目

（以下简称“经典名城开发项目” ）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GZFM-FXMY2016.12.19—1）、于

2019年2月1日签订《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GZFM-FXMY2016.12.19-1）之补充协议》，于2019年

11月1日签订《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GZFM-FXMY2016.12.19—1）之补充协议二》，前述合作合

同已于2021年11月15日到期。 根据合作合同约定，富兴贸易应于2021年11月15日前归还广州阀门公司

合作投资款557,155,296.00元等相关款项。

3.�置地公司与梅州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旺房地产” ）于2017年1月16日签订的共同

合作开发“怡景花园”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怡景花园开发项目” ）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

号：MZHZHD-MZHJWFDC2017.01.16—1）、于2018年7月3日签订《共同合作投资合同》之补充合同

1号（编号：MZHZHD-MZHJWFDC2018.07.03-补1）、于2019年2月1日签订《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

号：MZHZHD-MZHJWFDC2017.01.16-1）之补充协议2号》、于2019年11月1日签订《共同合作投资

合同（编号：MZHZHD-MZHJWFDC2017.01.16—1）之补充协议3号》，前述合作合同已于2021年11

月15日到期。 根据合作合同约定， 佳旺房地产应于2021年11月15日前归还置地公司合作投资款265,

616,020.94元等相关款项。

4.�广州阀门公司与星越房地产及其担保方（孙岭山、杨成杰、陈清平、兴宁市丰源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8年7月3日签订的共同合作开发“泰宁华府” 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泰宁华府开发项目” ）的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GZHFM-ZHQXY2018.07.03-01）》等，于2019年4月18日签订《共同合作

投资合同（编号：GZHFM-ZHQXY2018.07.03-01）之补充协议》；于2019年11月1日签订《共同合作

投资合同（编号：GZHFM-ZHQXY2018.07.03-01）之补充协议二》（上述协议统称为“合作合同” ）。

前述合作合同已于2021年6月30日到期。 根据合作合同约定，星越房地产应于2021年6月30日前归还广

州阀门公司合作投资款203,170,000.00元及产生的相关利润和滞纳金。 鉴于星越房地产未于2021年6

月30日前归还前述款项，则产生的相关利润和滞纳金计至2021年11月15日，截至2021年11月15日，广州

阀门公司应收回星越房地产合作投资款203,170,000.00元等相关款项。

5.�置地公司与兴宁市祺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祺盛实业” ）于2018年7月26日签订的共同合

作开发“联康城（六、七期）”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下简称“联康城开发项目” ）的《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编号：MZHZHD-QSHSHY2018.07.26-01）、于2019年4月18日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

MZHZHD-QSHSHY2018.07.26-01）之补充协议》、于2019年11月1日签订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

号：MZHZHD-QSHSHY2018.07.26—01）之补充协议二》，前述合作合同已于2021年11月15日到期。

根据合作合同约定，祺盛实业应于2021年11月15日前归还置地公司合作投资款599,815,000.00元等相

关款项。

二、应收项目合作方债权的进展情况

1.广州阀门公司因与富兴贸易的合同纠纷一案，已向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2021年10月

12日收到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14日披露的《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8），并已收到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来的《民事裁定书》（（2021） 粤14民初40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021） 粤14民初406号之

二），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14日披露的《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74）。

2.置地公司、广州阀门公司已分别向除富兴贸易之外的各项目合作方发函要求对方按期偿还合作投

资款及相关款项，各项目合作方不能以货币资金按时还款，置地公司、广州阀门公司初步拟协商除富兴

贸易之外的各项目合作方通过以“资产抵债+余额分期”的方式偿还置地公司、广州阀门公司上述款项。

截至2021年11月15日，置地公司、广州阀门公司尚未收回上述款项，广州阀门公司尚未收到星越房

地产对上述方案的回复。 相关还款方案暂未以协议方式具体确定，仍处于谈判沟通阶段，尚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后续置地公司、广州阀门公司将采取一切措施对各项目合作方就上

述债权进行追偿，以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三、本次相关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已对“经典名城开发项目” 计提了信用减值

损失96,969,774.56元、“怡景花园开发项目” 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82,118,400.00元、“泰宁华府开发

项目”投资款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60,314,100.00元，后续公司将根据沟通及还款方案进展对应收账款

进行评估，可能存在对“鸿贵园开发项目” 、“联康城开发项目” 补充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风险，对公司

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采取一切措施对逾期债权进行追偿，全力维护公司和全体投资者的

利益。 有关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600690� � �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公告编号：临2021-090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于2021

年3月6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报告书》（公告编号：

临2021-012）。 本次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主营业务发展前

景、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6元/股，拟回购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且不低于20亿元，回购数量不超过8,696万股，实施期限为自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

二、 本次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1年3月12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1年3月13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

见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实施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5）。

（二）2021年11月16日，公司完成本次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79,492,3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回购最高价格32.80元/股，回购最低价格24.89元/股，回购均价27.70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2,

201,974,679.75元。

（三）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原披露的方案完成回

购。

（四）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持续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构建管理团队持股的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确保公司长期经营目标的实现，推动全体股东的利益一

致与收益共享，提升公司整体价值，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

上市地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 本次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1年3月6日，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事项（详见《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A股社

会公众股份方案的报告书》）。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在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事项之日至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前一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及理由如

下：

（1）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及理由：由于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了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以非交易过户形式的统一归属， 因此自首次披露本

次回购事项之日（或董监高任职起始日孰晚）起至今，公司部分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的

公司股份数量增加（股份变动情况见后附表格）。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归属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59）。

序号 姓名 职位

因员工持股计划归属增加的A

股股票数量（股）

归属后合计持有的A股

股票数量（股）

1 梁海山 董事长 841,035 16,411,209

2 李华刚 董事、总裁 69,538 764,145

3 马颖洁 监事 3,904 3,904

4 宫伟 财务总监、副总裁 99,475 1,911,970

5 明国珍 董事会秘书 68,992 1,395,489

6 李攀 副总裁 146,100 533,218

7 吴勇 副总裁 101,978 146,743

8 王莉 副总裁 70,595 575,100

合计 1,401,617 21,741,778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及理由：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

长远发展及对公司经营前景的信心，青岛海创智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创智” ）及/

或海尔集团公司的其他一致行动人拟在未来6个月内（自首次增持之日即2021年6月18日起算）在相关

法规允许的时间范围内增持公司股份，累计用于增持公司A股股票金额不低于30,000万元，且不超过公

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2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的

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海创智已累计使用约80,000万元增持了公司

股份，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3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9）。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自公司首次

披露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回购实施结果公告前一日期间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 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截至2021年11月16日，公司已完成本次回购，共计回购公司A股股份79,492,36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85%，该等股份拟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其中已经有25,440,807股股份非交易过

户至“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A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2021年－2025年）”专户，详见公司于2021年7

月24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A股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公告编

号：临2021-054）。 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

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1788� � �证券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2021-067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静安国际广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50,417,53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159,121,18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91,296,3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14531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82760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3177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

长闫峻先生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宋炳方、陈明坚、田威、王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8人，汪红阳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副总裁、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董事会秘书朱勤女士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6,658,403 99.885936 2,460,784 0.113971 2,000 0.000093

H股 290,885,930 99.859107 410,417 0.140893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2,447,544,333 99.882746 2,871,201 0.117172 2,000 0.000082

2、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签署日常关联（连）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21,804 99.805602 74,200 0.189296 2,000 0.005102

H股 291,296,347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330,418,151 99.976944 74,200 0.022451 2,000 0.000605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蔡敏男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7,513,174 99.925525 1,606,013 0.074382 2,000 0.000093

H股 290,591,899 99.758168 704,448 0.241832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2,448,105,073 99.905630 2,310,461 0.094288 2,000 0.0000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2021年度

外部审计机构的议

案

36,735,220 93.717068 2,460,784 6.277830 2,000 0.005102

2

关于与中国光大集

团股份公司签署日

常关联（连）交易框

架协议的议案

39,121,804 99.805602 74,200 0.189296 2,000 0.005102

3

关于选举蔡敏男先

生为公司董事的议

案

37,589,991 95.897717 1,606,013 4.097181 2,000 0.0051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姚磊、周理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1788� �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1-068

H股代码：6178� � � � � � H股简称：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履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1月16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蔡敏男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根据《证券法》（2019年修订）、《关于取消或调整证券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

（证监会公告〔2020〕18号）等相关规定，蔡敏男先生董事任职自2021年11月16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决议，蔡敏男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同日生效。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1186�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2021—056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项目：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中标单位 项目名称

工期/

合作期

项目金额

1. 铁建投资（联合体） 梧州-乐山公路（鱼峰至宜州段）PPP项目 33年 206.08

2. 铁建投资（联合体）

亭湖区城北片区综合开发建设（基础设施等）

工程项目

2190

日历天

99.40

3. 铁建投资（联合体） 鹿寨-钦州港公路柳州至覃塘段PPP项目 34年 132.23

4. 中国铁建大桥局、铁五院 大连市旅顺口区中部区域片区综合开发项目 8年 57.91

5. 铁建投资（联合体） 九龙湖过江大桥工程PPP项目 20年 35.51

6. 铁建投资（联合体） 西安市高陵区城南片区城市更新安置楼项目 5年 59.10

7. 铁建投资（联合体） 西安市未央大学城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5年 108.53

8. 中国铁建（联合体）

重庆轨道交通15号线二期工程（YK35+575～

YK53+573）施工总承包

1523

日历天

53.70

9. 中国铁建（联合体）

南京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施工总承包D.011.

X-TA01标

1826

日历天

30.47

10. 中铁十七局

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山西段站前工程

JDYZQ-2标段

1642

日历天

30.11

11. 中铁十五局（联合体） 东阳市“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综合开发项目 11年 174.17

项目金额合计 987.21

项目金额合计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例（%） 10.84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0918� � � � � � � �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21-069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1年11月4日，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嘉凯城” ）持股5%以上股东广州

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凯隆”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及深

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康曼德21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了《股份转让三方协议》，广

州凯隆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嘉凯城72,000,000股流通股股份（占嘉凯城已发行股份总数

的3.99%）转让给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并管理的康曼德21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康曼德217号基金” ）。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

二、股份过户完成情况

2021年11月16日， 公司收到广州凯隆发送的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获悉本次协议转让的72,

000,000股公司股份（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比例为3.99%）完成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日期为2021年11月15日，过户股份

数量72,000,000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份过户前后，广州凯隆与康曼德217号基金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过户前 本次股份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广州凯隆 388,799,243 21.55% 316,799,243 17.56%

康曼德217号基金 0 0 72,000,000 3.9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交易所涉股份已全部完成过户手续。 康曼德217号基金持有公司股份72,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3.99%。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经营能力及控制权稳定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872� �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公告编号：2021-119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火炬开发区厨邦路1号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综合楼904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5,566,1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何华女士主持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1人，董事长何华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职工监事莫红丽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邹卫东先生与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5,515,557 99.9849 49,400 0.0147 1,200 0.000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红军、黄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炬高新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中炬高新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 � �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21-182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2021年10月18日，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送达的仲裁

通知书。杨延良（以下简称“申请人” ）以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股份转让合

同纠纷为由，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0月20日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二、仲裁进展

2021年11月16日，公司收到由民生证券转交的（2021）沪0115财保228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

执行通知书》，由于申请人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财产保全，上海仲裁委员会将相关材料提交至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公司持有的民生证券196,000,000股的股

权，冻结期限为三年，自2021年11月16日至2024年11月15日。

三、其他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535� � �证券简称：嘉诚国际 公告编号：2021-074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实施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1年11月16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段容文女士、黄艳婷女士、黄平先生、黄艳芸女士的通知，上述四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的

计划（详见公告2020-057）已到期并实施完毕。

一、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中小股东利

益，实际控制人决定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增持计划实施结果

段容文女士于增持计划期间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A股股份159,700股，增持价格介于31.050至31.546元

/股，增持金额约5,018,624.75元（含手续费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未影响上市地位，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广州市嘉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838� � � � � � � � � � �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1-124

债券代码：128117� � � � � � � � � � � �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境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境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海尔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与英德

尔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道恩英德尔有限责任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3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

司境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该公司已在俄罗斯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当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最终核准

的登记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道恩英德尔有限责任公司（中文）

ОБЩЕСТВО С ОГРАНИЧЕННО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Ю "ДАВН"（俄文）

2、注册证号码：1211600080086

3、注册地址：鞑靼斯坦共和国，卡马河畔切尔内市

4、注册时间：2021年11月15日

5、注册资本：300000000卢布

6、经营范围：1）初级塑料材料生产活动；2）货物包装；3）租赁及管理自己的不动产；4）初级塑料材料的经营贸易；

5）其他中间产品贸易；6）其他塑料材料产品的生产；7）塑料包装产品的生产制造。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7日


